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
年末余
额

６０９

，

１８２

，

２５４．００ ３８

，

７１５

，

７２５．５４ ９４

，

４７３

，

６８４．３２ ６０

，

４７５

，

０７９．７７ ８０２

，

８４６

，

７４３．６３ ６０９

，

１８２

，

２５４．００ ３８

，

７１５

，

７２５．５４ ９４

，

４７３

，

６８４．３２ ８３

，

６６１

，

１５０．２０ ８２６

，

０３２

，

８１４．０６

加
：

会计
政策变
更
前期差
错更正 －２

，

６２４

，

５３４．９６ －２

，

６２４

，

５３４．９６

其他
二

、

本年
年初余
额

６０９

，

１８２

，

２５４．００ ３８

，

７１５

，

７２５．５４ ９４

，

４７３

，

６８４．３２ ６０

，

４７５

，

０７９．７７ ８０２

，

８４６

，

７４３．６３ ６０９

，

１８２

，

２５４．００ ３８

，

７１５

，

７２５．５４ ９４

，

４７３

，

６８４．３２ ８１

，

０３６

，

６１５．２４ ８２３

，

４０８

，

２７９．１０

三
、

本年
增减变
动金额
（

减少以
“

－

”

号填
列

）

５

，

０２６

，

９４８．６８ １５７

，

８９０

，

１０７．５５ １６２

，

９１７

，

０５６．２３ －２０

，

５６１

，

５３５．４７ －２０

，

５６１

，

５３５．４７

（

一
）

净
利润 １６２

，

９１７

，

０５６．２３ １６２

，

９１７

，

０５６．２３ －２０

，

５６１

，

５３５．４７ －２０

，

５６１

，

５３５．４７

（

二
）

其
他综合
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
计

１６２

，

９１７

，

０５６．２３ １６２

，

９１７

，

０５６．２３ －２０

，

５６１

，

５３５．４７ －２０

，

５６１

，

５３５．４７

（

三
）

所
有者投
入和减
少资本
１．

所有
者投入
资本
２．

股份
支付计
入所有
者权益
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
润分配 ５

，

０２６

，

９４８．６８ －５

，

０２６

，

９４８．６８

１．

提取
盈余公
积

５

，

０２６

，

９４８．６８ －５

，

０２６

，

９４８．６８

２．

提取
一般风
险准备
３．

对所
有者

（

或
股东

）

的
分配
４．

其他
（

五
）

所
有者权
益内部
结转
１．

资本
公积转
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２．

盈余
公积转
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３．

盈余
公积弥
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
项储备
１．

本期
提取
２．

本期
使用
（

七
）

其
他
四

、

本期
期末余
额

６０９

，

１８２

，

２５４．００ ３８

，

７１５

，

７２５．５４ ９９

，

５００

，

６３３．００ ２１８

，

３６５

，

１８７．３２ ９６５

，

７６３

，

７９９．８６ ６０９

，

１８２

，

２５４．００ ３８

，

７１５

，

７２５．５４ ９４

，

４７３

，

６８４．３２ ６０

，

４７５

，

０７９．７７ ８０２

，

８４６

，

７４３．６３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
年末余
额

６０９

，

１８２

，

２５４．００ ８６

，

４５６

，

３１９．９１ １

，

００７

，

４８５．０５ ９４

，

４７３

，

６８４．３２ ３２１

，

１９８

，

０８８．４９ ４０

，

６４１

，

０６８．３６ １

，

１５２

，

９５８

，

９００．１３ ６０９

，

１８２

，

２５４．００ ７３

，

８７３

，

８５４．８０ ９４

，

４７３

，

６８４．３２ ３２２

，

５８６

，

７３９．２３ ３０

，

９０４

，

９１８．０９ １

，

１３１

，

０２１

，

４５０．４４

加
：

会计
政策变
更

１

，

０３９

，

５５５．４４ －５

，

９０６

，

２７７．０４ －４

，

８６６

，

７２１．６０

前期差
错更正 －１

，

１５０

，

３４１．４４ ７０５．７１ －１

，

１４９

，

６３５．７３

其他
二

、

本年
年初余
额

６０９

，

１８２

，

２５４．００ ８６

，

４５６

，

３１９．９１ １

，

００７

，

４８５．０５ ９４

，

４７３

，

６８４．３２ ３２１

，

１９８

，

０８８．４９ ４０

，

６４１

，

０６８．３６ １

，

１５２

，

９５８

，

９００．１３ ６０９

，

１８２

，

２５４．００ ７３

，

８７３

，

８５４．８０ １

，

０３９

，

５５５．４４ ９４

，

４７３

，

６８４．３２ ３１５

，

５３０

，

１２０．７５ ３０

，

９０５

，

６２３．８０ １

，

１２５

，

００５

，

０９３．１１

三
、

本年
增减变
动金额
（

减少以
“

－

”

号填
列

）

－４１

，

９２２

，

６４３．６７ －９７３

，

７０４．０４ ５

，

０２６

，

９４８．６８ ７６

，

３４５

，

０２８．９４ －１４

，

１９８

，

０２７．１２ ２４

，

２７７

，

６０２．７９ １２

，

５８２

，

４６５．１１ －３２

，

０７０．３９ ５

，

６６７

，

９６７．７４ ９

，

７３５

，

４４４．５６ ２７

，

９５３

，

８０７．０２

（

一
）

净
利润 ８１

，

３７１

，

９７７．６２ １

，

７７６

，

１９８．４０ ８３

，

１４８

，

１７６．０２ ５

，

６６７

，

９６７．７４ １

，

７９９

，

７４７．７５ ７

，

４６７

，

７１５．４９

（

二
）

其
他综合
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
计

８１

，

３７１

，

９７７．６２ １

，

７７６

，

１９８．４０ ８３

，

１４８

，

１７６．０２ ５

，

６６７

，

９６７．７４ １

，

７９９

，

７４７．７５ ７

，

４６７

，

７１５．４９

（

三
）

所
有者投
入和减
少资本

－４１

，

９２２

，

６４３．６７ －１５

，

９７４

，

２２５．５２ －５７

，

８９６

，

８６９．１９ １２

，

５８２

，

４６５．１１ ７

，

９３５

，

６９６．８１ ２０

，

５１８

，

１６１．９２

１．

所有者
投入资
本

－１５

，

９７４

，

２２５．５２ －１５

，

９７４

，

２２５．５２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股份支
付计入
所有者
权益的
金额
３．

其他
－４１

，

９２２

，

６４３．６７ －４１

，

９２２

，

６４３．６７ １２

，

５８２

，

４６５．１１ ３

，

９３５

，

６９６．８１ １６

，

５１８

，

１６１．９２

（

四
）

利
润分配 ５

，

０２６

，

９４８．６８ －５

，

０２６

，

９４８．６８

１．

提取盈
余公积 ５

，

０２６

，

９４８．６８ －５

，

０２６

，

９４８．６８

２．

提取一
般风险
准备
３．

对所有
者

（

或股
东

）

的分
配
４．

其他
（

五
）

所
有者权
益内部
结转
１．

资本公
积转增
资本

（

或
股本

）

２．

盈余公
积转增
资本

（

或
股本

）

３．

盈余公
积弥补
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
项储备 －９７３

，

７０４．０４ －９７３

，

７０４．０４ －３２

，

０７０．３９ －３２

，

０７０．３９

１．

本期提
取 ９

，

０６６

，

１５３．００ ９

，

０６６

，

１５３．００ ９

，

７２６

，

５５６．０２ ９

，

７２６

，

５５６．０２

２．

本期使
用 １０

，

０３９

，

８５７．０４ １０

，

０３９

，

８５７．０４ ９

，

７５８

，

６２６．４１ ９

，

７５８

，

６２６．４１

（

七
）

其
他
四

、

本期
期末余
额

６０９

，

１８２

，

２５４．００ ４４

，

５３３

，

６７６．２４ ３３

，

７８１．０１ ９９

，

５００

，

６３３．００ ３９７

，

５４３

，

１１７．４３ ２６

，

４４３

，

０４１．２４ １

，

１７７

，

２３６

，

５０２．９２ ６０９

，

１８２

，

２５４．００ ８６

，

４５６

，

３１９．９１ １

，

００７

，

４８５．０５ ９４

，

４７３

，

６８４．３２ ３２１

，

１９８

，

０８８．４９ ４０

，

６４１

，

０６８．３６ １

，

１５２

，

９５８

，

９０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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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２

，

８０２

，

４３６

，

５２７．３７ ９６４

，

２１８．８０ ２

，

４８５

，

６８７

，

６２９．１３ １３

，

６９１

，

０９７．００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２

，

２８８

，

６７０．２０ ６８８

，

６７０．２０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９２

，

０４８

，

６７８．６０ １３７

，

４８１

，

０８４．１４ ５３

，

３２０

，

１００．８４ ６８

，

１２４

，

５３１．９６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

，

９９４

，

４８５

，

２０５．９７ １３８

，

４４５

，

３０２．９４ ２

，

５４１

，

２９６

，

４００．１７ ８２

，

５０４

，

２９９．１６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２

，

２６８

，

７３２

，

７２１．０３ １２９

，

６００．００ １

，

９６２

，

９５７

，

２３７．６８ １２

，

５４６

，

０００．００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５１

，

０２５

，

４９８．８０ １３

，

０９１

，

４５３．０４ １０９

，

３２６

，

２３５．８０ ８

，

２９７

，

６４８．９２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７２

，

７１５

，

５８５．０８ １

，

５２１

，

５５８．３８ ６７

，

７４８

，

３４９．７９ ９２０

，

４７０．８２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８１

，

４８６

，

０９９．７７ １２９

，

２０４

，

１４６．２０ ６３

，

７６５

，

３０５．５７ ４２

，

３３５

，

６０２．８２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

，

５７３

，

９５９

，

９０４．６８ １４３

，

９４６

，

７５７．６２ ２

，

２０３

，

７９７

，

１２８．８４ ６４

，

０９９

，

７２２．５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２０

，

５２５

，

３０１．２９ －５

，

５０１

，

４５４．６８ ３３７

，

４９９

，

２７１．３３ １８

，

４０４

，

５７６．６０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３

，

５８０

，

７１６．５７ ２７

，

９８７

，

６８０．６２ ９４５

，

３５４．６０ ９４５

，

３５４．６０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６９５

，

１９１．００ ６７８

，

４５１．００ １

，

９２７

，

９２７．８１ １

，

３８６

，

７０５．８１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
现金净额 １９３

，

３３７

，

４２６．６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６

，

７５９

，

０１２．３９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９７

，

６１３

，

３３４．１７ ３２８

，

６６６

，

１３１．６２ １９

，

６３２

，

２９４．８０ ２

，

３３２

，

０６０．４１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７１

，

５８５

，

５７９．２４ ７３６

，

２７０．００ ４４

，

７１６

，

４０５．８９ ３０９

，

４９５．００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
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７

，

０２６．６８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８９

，

５８５

，

５７９．２４ ２８

，

７３６

，

２７０．００ ４４

，

７４３

，

４３２．５７ １６

，

３０９

，

４９５．０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８

，

０２７

，

７５４．９３ ２９９

，

９２９

，

８６１．６２ －２５

，

１１１

，

１３７．７７ －１３

，

９７７

，

４３４．５９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中
：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
到的现金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

，

０５８

，

９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３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１６

，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６

，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

，

０５８

，

９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３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２０

，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６

，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１

，

２０７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６

，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４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６１

，

０２３

，

３１６．７１ ８

，

５５５

，

６６２．５９ ６７

，

５１７

，

６０１．５８ ４

，

３３０

，

０１１．３３

其中
：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
利

、

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

，

２６８

，

１７３

，

３１６．７１ ６５

，

２０５

，

６６２．５９ １

，

１１２

，

９１７

，

６０１．５８ ６３

，

８３０

，

０１１．３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９

，

１９３

，

３１６．７１ －１２

，

１２５

，

６６２．５９ －９２

，

５６７

，

６０１．５８ －７

，

１８０

，

０１１．３３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１９

，

３５９

，

７３９．５１ ２８２

，

３０２

，

７４４．３５ ２１９

，

８２０

，

５３１．９８ －２

，

７５２

，

８６９．３２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５２２

，

９８８

，

３９９．０５ ３

，

４１３

，

７００．２３ ２８９

，

２８８

，

６５０．０８ ６

，

１６６

，

５６９．５５

减
：

期初不能随时支取的保证金存
款 １８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３

，

９２０

，

７８３．０１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７７５

，

３４８

，

１３８．５６ ２８５

，

７１６

，

４４４．５８ ５２２

，

９８８

，

３９９．０５ ３

，

４１３

，

７００．２３

减
：

期末不能随时支取的保证金存
款 １２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２．４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

附后

)

９．２．５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

附后

)

９．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９．４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９．５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为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
，

优化整合内部产业
，

完善产业链
，

集中优势资源
，

夯实
ＰＶＣ

主业
，

改善公司财务结构
，

增强核心竞争能力
，

实现公司
健康

、

稳定
、

持续发展
，

公司将持有的绵阳小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９８．２６％

股权转让给成都世龙实业有限公司
，

转让价格为
３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

绵阳小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

（

上接
D129

版
）

牟文，女，汉族，

１９６５

年

９

月出生。 现任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金融财务系会计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高级管理

（

ＥＤＰ

）培训中心财税培训主管，西藏矿业独立董事（兼任西藏矿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四川达卡电器有限公司财务顾问，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经培

训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一九九五年至今，在四川大学为本科生、

ＭＢＡ

、

ＭＥ

、会计专业和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

讲授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

ＭＢＡ

会计学、项目成本管理等课程。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海会计》《财会月刊》《四川会计》《会计

之友》《经济师》《商业经济》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主编和参编多本教材和专著。 从

２００２

年起至今，作为四川省财政厅会计处推荐讲师，已为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西南分公司、四川省电力公司、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中国水电五局、中国水电十局、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四

川华西集团等七十多家大中型企业会计人员进行新会计制度和具体会计准则等会计专题讲座；并为德阳二重集团、自贡移动、中国水电七

局等多家企业进行非财务人员财务培训专题讲座。 所讲授的内容及运用的教学方式方法得到学员的一致好评。

徐平，男，汉族，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生，成都市人，中国法学会会员，四川大学哲学学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曾执教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和

西南民族大学，从事法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

１９９３

年起至今从事专职律师工作，具备中国证监会、司法部原颁发的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从业资格；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经培训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现为四川天澄门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负责人，另担任海口仲

裁委员会仲裁员、成都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具备从业所要求的法学理论知识，曾受教于著名法学家江平、应松年等教授；参与编著《行政行

为法》（国家七

．

五计划重点研究课题）、《涉外行政法》，参与撰写江平主编的《中国司法大辞典》，并发表学术论文多篇；长期从事专职律师工

作，具备丰富的法学实践执业经验。

附件

２

：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现就提名李优树、牟文、徐平为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独立董事候选人

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四川金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四

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四川金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

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

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

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

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

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

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

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

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附件

３

：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李优树、牟文、徐平 ，作为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四川金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

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

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

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

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

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

六年以上。

李优树、牟文、徐平 （正楷体）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

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

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李优树、牟文、徐平

日 期：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１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１２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二十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将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

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星期四）上午

９

时。

二、会议地点：四川省德阳市岷江西路二段

５７

号金路大厦

１２

楼会议厅。

三、表决方式：现场表决。

四、会议议题：

１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２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局工作报告》

４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６

、审议《关于董事局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审议《关于选举刘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局董事的议案》；

（

２

）审议《关于选举杨寿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局董事的议案》；

（

３

）审议《关于选举刘枫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局董事的议案》；

（

４

）审议《关于选举刘镝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局董事的议案》；

（

５

）审议《关于选举彭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局董事的议案》；

（

６

）审议《关于选举谭微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局董事的议案》；

（

７

）审议《关于选举李优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８

）审议《关于选举牟文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９

）审议《关于选举徐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监事局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审议《关于选举赵明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局监事的议案》；

（

２

）审议《关于选举胡永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局监事的议案》；

（

３

）审议《关于选举廖昌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局监事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确定公司董事、监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并向其支付报酬和聘请律师事务所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核销部份资产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１３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披露情况：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

五、出席会议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但需持有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

六、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法人股股东凭法人单位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社会公众股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受托人持本人

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授权委托书》附后）；

２

、登记地点：四川省德阳市岷江西路二段

５７

号金路大厦

１１

楼公司董事局办公室，外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１９

日（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

七、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人：刘邦洪

联系电话：（

０８３８

）

２３０１０９２

传 真：（

０８３８

）

２３０１０９２

联系地点：四川省德阳市岷江西路二段

５７

号金路大厦

１１

楼公司董事局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６１８０００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授权委托书

１

（社会公众股东）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授权委托书

２

（法人股东）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出席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单位（盖章）：

委托单位股东账号：

委托单位持股数：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１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１０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第十九次监事局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第十九次监事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以电话方式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第

七届第十九次监事局会议在金路大厦

１１

楼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

５

名。 会议由公司监事局主席赵明发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局认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财务报告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监事局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局工作报告》。

三、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五、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局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七届监事局任期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拟进行监

事局换届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局由

５

名成员组成，公司股东提名赵明发、胡永江、廖昌斌为公司第八届监事局监事候选人。上述第八届监事

局监事候选人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同时，公司工会全委会选举陈琪、杨海洋为公司第八届监事局职工监事。

第八届监事局监事候选人及职工监事简历附后。

六、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董事、监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七、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监事局认为：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下属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和节能减排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其持续经营和健

康发展；公司提供担保的下属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稳定，不存在逾期不能偿还贷款的风险，担保行为可控；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决议合法有效。

八、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并向其支付报酬和聘请律师事务所的议案》。

九、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资产的议案》。

监事局认为：公司本次对部份资产进行核销，主要原因是为了准确反映公司资产状况，有效防范并化解资产损失风险，依据谨慎性原则

进行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企业内部控制的要求，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公正客观。

十、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监事局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内部控制的要求，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公正客观，有利于

准确反映公司资产状况，有效防范并化解资产损失风险。

十一、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局认为：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从自身实际出发，建立健全了覆盖公司生

产经营各个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各项业务活动的规范有序进行，保护了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

内部审计部门及人员配备齐全，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监督的充分有效；公司没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

制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发生。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十二、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以上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局

二

○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件：

第八届监事局监事候选人、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一、股东提名监事简历

赵明发，男，

１９５４

年出生，大专文化，中共党员。从事企业管理

１９

年，曾任四川省树脂厂副厂长、党委副书记，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局董事、第五届监事局监事、第六届监事局监事、监事局主席。 现任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

司总经理，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局监事、监事局主席。

胡永江，男，汉族，

１９６９

年

２

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１９９１

年参加工作，历任四川省峨嵋冶金机械厂会计、香港三湘金

属矿产集团公司大陆投资部科长、财务代表、财务部经理、审计部经理、四川汉龙（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经理、经理。现任四川汉龙（集团）

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副主任、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局监事。

廖昌斌，男，汉族，

１９７３

年

８

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四川电石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１９９２

年参加工作，历任什邡发电厂技术员；德阳

电化有限公司厂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原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四川岷江钙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包头蒙汉电化有限

公司总经理；现任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二、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陈琪，男，汉族，

１９７１

年

１１

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经济师，中共党员。

１９９２

年参加工作，历任四川省什邡发电厂钢厂副厂长、厂长；德

阳市电化有限责任公司电石厂副厂长、厂长；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能调处副处长；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副部长、部

长；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局监事。 现任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局

监事、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海洋，男，汉族，

１９７３

年

９

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注册企业法律顾问，中共党员。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参加工作，历任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

司劳动人事处主办科员；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副处长；四川德阳金路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四川金路塑胶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能源调度处副处长；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副部长、部长。

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１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１１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累计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５４

，

１１０

万元（各子公司承

兑汇票保证金除外）。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要求，经公

司董事局认真预测和研究，根据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增长和需要，对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底之前到期的贷款继续由本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为

５４

，

１１０

万元；拟对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灾后异地重建项目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拟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新增银行授信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 上述担保合计

８９

，

１１０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四川省罗江县东外

法定代表人：杨寿军

注册资本：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

１００％

经营范围：合成树脂及塑料、无机盐、氯碱（氢氧化钠、液氯、盐酸）、烃类及其卤化物、硝化物、氧化物及其衍生物、甜味剂制造、销售，汽

车危险品货运。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１７４

，

４４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１１

，

１０８

万元，净资产总额

６３

，

３３５

万元。 上述财务报告

已经审计。

２

、中江县金仓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中江县南华镇凯西路

４３６

号

法定代表人：贺于贵

注册资本：

５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

５７％

，四川久大蓬莱盐化有限公司持股

３３％

，中江县新兴经营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盐卤、化工产品、其它产品、为探矿采矿提供运输服务。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江县金仓化工原料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６

，

２７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５７７

万元，净资产总额

５

，

６９６

万元。 上述财务报告已

经审计。

３

、四川金路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德阳市岷江西路二段

１２０

号

法定代表人：赵代仁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

９２．５％

，四川美侬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７．５％

经营范围：化工原料、塑料制品、建筑五金、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电器机械及器材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１

，

９７０

万元，负债总额

１

，

６１５

万元，净资产总额

３５５

万元。 上述财务报告已经审计。

４

、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四川省阿坝州茂县

法定代表人：廖昌斌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股本结构：本公司持股

６０％

，自然人罗小兵持股

４０％

（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原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持股

４０％

，自然人汪军持股

６０％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

实施增资扩股，本公司独家增资

５０００

万元，增资扩股后本公司持股

６０％

，自然人汪军持股

４０％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自然人汪军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

给自然人罗小兵，股权转让后，本公司持股

６０％

，自然人罗小兵持股

４０％

。 ）

经营范围：电石生产、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１２

，

８３８

万元，负债总额

２

，

４５２

万元，净资产总额

１０

，

３８６

万元。 上述财务报告已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共计

５２

，

８９０

万元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１

、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与农业银行德阳市分行协商，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２０１１

年需继续由本公司对以下三项贷款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

１

）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２

月

２０

日、

４

月

１２

日、

９

月

２０

日、

１０

月

２０

日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在农业银行德阳市分行罗江县支

行申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１５００

万元、

１５００

万元、

１６００

万元、

１８００

万元、

１５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五笔贷款到期日分别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２

月

１９

日、

４

月

１１

日、

９

月

１９

日、

１０

月

１９

日。 到期后，本公司决定继续对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２

）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３

月

３１

日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在农业银行德阳市分行什邡市支行申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份

１

，

８００

万元、

１

，

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贷款到期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 到期后，本公司决定继续对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３

）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

日、

２

月

５

日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在农业银行德阳市分行什邡市支行申请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１０００

万元、

７９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贷款到期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

２

月

４

日。 到期后，本公司决定继续对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２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在光大银行成都分行申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贷

款到期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到期后，本公司决定继续对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３

、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

日、

９

月

２

日、

９

月

１５

日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成都分行申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４０００

万元、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３

，

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三笔贷款到期日分别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９

月

２

日、

９

月

１５

日。 到期后，本公司决定继续对上述贷

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４

、 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５

月

２８

日、

１２

月

１７

日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在德阳银行申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１

，

８００

万元、

９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上述三笔贷款到期日分别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５

月

２７

日、

１２

月

１６

日。到期后，本公司决定继续对上述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５

、 本公司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１１

月

１１

日在华夏银行成都分行申请的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

，

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

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贷款到期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１１

月

１１

日。 到期后，本公司决定继续对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６

、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７

月

２６

日、

８

月

５

日、

８

月

１２

日、

８

月

２３

日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罗江县支行申请人民币流

动资金贷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３

，

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贷款到期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７

月

２５

日、

８

月

４

日、

８

月

１１

日、

８

月

２２

日。 到期后，本公司决定继续对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７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在兴业银行德阳分行申请的

１

，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贷款到期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到期后，本公司决定继续对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８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９

日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成都分行申请的

２

，

５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贷款

到期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到期后，本公司决定继续对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对中江县金仓化工原料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

８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对中江县金仓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中江县支行申请的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贷款到期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８

日。 到期后，本公司决定继续对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三）对四川金路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承兑汇票

７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对四川金路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在德阳市商业银行申请的

７００

万元承兑汇票（

４０％

保证金）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贷

款到期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到期后，本公司决定继续对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四）本公司抵押贷款担保

３

，

７０８

万元

１

、 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９

月

１３

日、

９

月

１７

日在中国工商银行德阳市分行申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３５８

万元、

９５０

万元、

１

，

０００

万

元，用土地及机器设备进行抵押担保。 上述三笔贷款到期日分别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９

月

５

日、

９

月

６

日。 到期后，本公司决定继续用土地及机器

设备对上述贷款进行抵押担保。

２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在中国农业银行德阳市分行罗江县支行申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１４００

万元用房屋和土地进行抵押担保。上

述贷款到期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到期后，本公司决定继续用房屋和土地对上述贷款进行抵押担保。

（五）拟对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灾后异地重建项目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由于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岷江电化”）地处“

５．１２

”汶川地震极重灾区，其生产生活设施在地震中被彻底摧毁，根据阿坝州

灾后工业布局规划，确定岷江电化灾后异地搬迁到茂县重建。 项目名称为：灾后重建

３０

万吨

／

年密闭式电石项目；项目总投资

４６

，

０００

万元，申

请银行贷款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余企业自筹。

“

５．１２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内电石生产基地受损严重，本公司主体企业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生产所需电石原料主要从省外

采购，不但运距长、运费高，而且难以满足满负荷生产的需要。 岷江电化

３０

万吨

／

年电石异地重建项目建成后，生产的电石全部销往本公司，

将为本公司主体企业生产所需电石原料提供有力保障，降低电石采购成本，对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现实和长远的战略意义，本公

司决定对上述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六）拟对控股子公司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新增银行授信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

１

、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与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协商，计划在

２０１１

年新增流动资金贷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为此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２

、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与农业银行德阳市分行罗江县支行协商，计划在

２０１１

年新增流动资金贷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为此贷款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

３

、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计划在

２０１１

年新增银行授信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为此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四、董事局意见

１

、上述担保计划已经本公司第七届第二十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２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计划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３

、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下属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和节能减排的需要，有利于促进控股子公司持续经营和健康

发展；

４

、公司提供担保的下属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稳定，不存在逾期不能偿还贷款的风险，担保行为可控；

５

、公司对中江县金仓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５７％

）、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６０％

）提供担保的协议正式生效后，鉴于其

他股东未能按出资比例同比例提供担保，公司将要求其他股东将其股份质押给公司，确保担保行为可控；

６

、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决议合法有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计划继续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５４

，

１１０

万元；计划对控股子公司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新增银行授信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提供担保；拟对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灾后异地重建项目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２

、公司不存在违规担保事项，也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

六、其他事项

上述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建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在上述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担保的法律文本。

七、备查文件

１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二十次董事局会议决议；

２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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